
附表一 

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

協檢作業收費標準 

 
●  協檢費 收費方式： 

 

1. 新建造案: 

工程造價伍千萬元以下，萬分之六 ；超過五千萬以上部分，萬分之二 ； 

上限五萬元整；下限二千元整。【四捨五入到百位數】 

 

2. 變更設計案件： 

基本配置或格局無過大變動，協檢費一千元整。

基本配置或格局變動過大，視同新案。 

基本配置或格局部分變動過大，斟酌追加變動面積工程造價萬分之三。 

(由協檢建築師判定，如需加收協檢費金額必須配合) 
 

 

★外縣市建築師(贊助會員)跨區送件收費： 
 

一、本會辦理新竹市建造(雜項)執照協檢作業，訂有協檢作業須知，須知第七條建

築物設計人申請協檢，其計費標準如上，本須知相關規定本會贊助會員準用之。

本會章程第七條：非在本市登記開業之建築師均為本會之贊助會員。 

二、若贊助會員所屬公會，所訂收費標準高於本會，本會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從其

所屬公會計費標準收取。 

 
≡≡≡≡≡≡≡≡≡≡≡≡≡≡≡≡≡≡≡≡≡≡≡≡≡≡≡≡≡≡≡≡≡≡≡≡≡≡≡≡≡≡≡≡≡≡≡ 
 

附註：外縣市建築師(贊助會員)之案件掛號併同繳納 事業費 之收費方式如下： 

工程造價之萬分之四，無上限。【四捨五入到個位數】 
 

收費帳戶:銀行名稱：國泰世華 新竹分行(013 0408) 

 

協檢費帳戶:0400350-3312-4 

事業費帳戶:0400350-2211-4 

註:若開立支票，須分別開立。匯款後請傳真憑證至公會，繳費完請盡早掛件，勿跨月份。 



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 

   協檢效期規定 

     本會於 112.9.22竹市建師業字第 1229號函各會員及友會各單位 

實施日：112年 10月 1日 

 

依據：本會 112年 9月 11日第五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修正

通過之「辧理建造(雜項)執照協檢作業須知」第七條規定

辦理。 

 

  協檢案件時效： 

1.協檢案件於協檢日起六個月內，設計人應改正完竣送請複

檢。但特殊情況未能改正完竣送請複檢者，或送請複檢仍不

合格者，得敘明理由向本公會申請延長複檢期限展延六個

月；如於延長複檢期限內因故未能送請複檢者，或複檢仍不

符合規定者，得於期限內再次申請展延六個月。未符合規定

者，本公會得駁回建造執照協檢申請案。 

2.前述特殊情況包括涉及都市設計審議、建造執照預審、容積

移轉、公益性設施捐贈、交通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水

土保持計畫、山坡地(加強)審查、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

評定認定……等類似或相關審查程序而不可歸責於設計人事

由者。 

3.若建造執照協檢申請案有違建築法所頒佈之命令或妨礙都市

計畫或區域計畫法有關規定者，不得申請延長複檢期限。 
 

 



協 助 檢 視 申 請 書 
 

起造人             於新竹市        段         

地號等     筆土地，擬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建造（雜項）

（變更設計）執照案，因已實施「建築師簽證制度」，本

案設計依規由設計建築師簽證負責，但為了減少對建築技

術規則設計施工編解釋疑義處，避免重大爭議情事發生，

煩請貴公會預先派員協助檢視本案建築圖，並得提出建

議，為荷。 

 

 
此     致 

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 

 

 

 

 
設計人：                    （印）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 

首次掛號規定項目檢視表 

起造人  

建築地點 地號  市（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本案請交由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圖面協檢后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簽證發

照，惟仍由設計建築師自負簽證責任。 
 

                  設計建築師                  （簽章）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設計建築師 輪值建築師（有） 輪值建築師（無） 

1.圖樣是否用印    

2.印鑑是否符合    

3.工程造價是否符合規定    

4.執照正本 （變更設計案應檢附）    

5.規定項目審查表    

6.現況照片（10日內有效）    

7.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書    

8.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9.起造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    

10.地籍圖謄本（3個月內有效）    

11.土地登記(簿)謄本（3個月內有效）    

12.建築線指定        字第       號 

日期         年    月     日 
（8個月內有效） 

   

13.地上物拆除同意書     

14.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3個月內有效） 

拆除建物未辦理建築改良物登記者，附拆 

除切結書及證明文件 

   

15.建築物工程圖樣    

綜合意見 

□應附附件齊全 

 

□應附附件不齊全 

 

輪值建築師 

 

                    年       月      日 

註：1.若未申請併案辦理拆除執照之案件，免附 13、14項文件。 
2.設計建築師檢視欄，請設計建築師填寫“√”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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